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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37版）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关联方租赁支出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1,010,543.98
2,690,000.00

17,510,000.00
58,760,236.15

185,114.46
225,348.57

30,259,275.32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2,060,691.80
11,708,000.00
2,600,000.00

-
374,939.14

-
42,936,005.62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财务服
务费、技术服务费。关联担保是苏州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融资租赁担
保。关联租赁是支付协鑫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租赁费。应收关联方款项是应收苏
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服务费。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桃源县鑫辉光伏电
力有限公司和苏州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往来借款。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三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2,764.48
9,344.56
3,078.59
3,419.92
791.95
76.97
53.40
62.26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4,937.75
11,573.93
2,476.98
3,363.82
1,786.39
164.27
143.59

3,472.6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三的标的资产为湖北协鑫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公司本次交易三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29,0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3年3月24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31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34,199,223.29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3】第3204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桃源县鑫能光
伏电力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34,199,223.29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3,000,000.00元，评
估减值21,199,200.00元，减值率为61.99%。本次评估减值主要原因系收益法考虑了各分项资
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未来预期带来的收益情况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运营资质、行业竞争力、公司的管理水平、
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

（8）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与湖北协鑫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31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与湖北协鑫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对湖北协鑫及其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合计为225,348.57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目标公司与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将对
前述债权债务进行整合、抵销，并在交易交割前解决。

本次交易三完成后，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三完成后，桃源县鑫能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湖北协鑫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桃源县鑫能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4、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900万人民币

张钦

914307253447415314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庄家桥村一组

2015年07月20日

光伏电力生产、销售及相关业务咨询,光伏电力项目开发投资建设及运营,农作物、油料作
物、蔬菜、中药材、牧草的种植及销售,家畜、家禽养殖及销售,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北协鑫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20日由苏州投资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

币100万元。2015年10月，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2,900万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19年6月，苏州投资将其持有的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湖北协
鑫。

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湖北协鑫，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20.98MW。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桃源

县供电分公司，销售收入8,404,638.16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33号），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1,425,456.93
2,005,000.00

14,920,000.00
58,760,236.15
18,563,930.43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2,041,037.70
13,106,000.00
2,650,000.00

-
28,990,726.40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财务服
务费、技术服务费。关联担保是苏州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长期应付款进行担
保。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桃源县鑫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技术服务费和苏州协鑫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的往来借款。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三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2,252.93
8,250.29
3,282.68
4,002.64
840.46
237.58
167.12
133.76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4,570.51
10,775.36
2,646.74
3,795.15
1,889.35
428.95
383.67

3,721.71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三的标的资产为湖北协鑫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公司本次交易三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29,0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3年3月24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33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40,026,395.95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3】第3205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桃源县鑫源光
伏电力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40,026,395.95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1,000,000.00元，评
估减值9,026,400.00元，减值率为22.55%。

（8）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与湖北协鑫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33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与湖北协鑫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对湖北协鑫及其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合计为0元。

本次交易三完成后，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三完成后，桃源县鑫源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湖北协鑫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桃源县鑫源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四涉及的目标公司/项目公司：1、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项目公司福建省浦
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1）基本情况A.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2,500万人民币

向昌明

91310114323205502Y
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548弄588号1幢1层W区142室

2014年11月25日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从事新能源项目、储能项目及相关能源电站设备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新能源设备，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贸易经纪与代理，工程建设管理，新能源设备系统集成，光伏电站的运营，供
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发展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B. 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510万人民币

张钦

91350722MA34749C0Y
福建省浦城县仙阳镇太平村叶厝弄40号

2016年03月31日

光伏电力生产、销售及相关工程咨询服务；光伏电力项目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C. 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2,900万人民币

张钦

91350722337575512T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仙阳镇江浦路1号（仙阳高速公路互通口正对面）仙阳镇农业服务中
心内办公楼二层

2015年05月12日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光伏电站的综合利用及经营；光伏电
站的技术咨询；服务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A.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由南京发展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

币1,000万元。2016年11月4日，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1,700万元，南京发展占注册资本的100%。2017年3月1日，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700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2,500万元，南京发展占注册资本的100%。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母公司为南京发展，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B. 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由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2017年5月4日，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3,510万元，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100%。

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实际
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C. 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由苏州投资、江苏溢美合创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设立，苏州投资持股90%，江苏溢美合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成
立时公司名称为南平市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2015年5月19日，公司名称由南平市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变更为浦城县协鑫合创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17年 5月 25日，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2,900万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90%，江苏溢美合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占注册资
本的10%。2017年10月30日，江苏溢美合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苏州投
资，苏州投资持股100%。2017年10月30日，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2017年11月23日，苏州投资将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3日，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
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47.84MW（其中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装机容量6.70MW、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装机容量21.04MW、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装机容量20.10MW）。上海协
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销售收
入2,608,032.86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2023年1-6月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第一大客户为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南平供电公司，销售收入6,351,169.85元，占营业收入比例94.94%。2023年1-6月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南平供电公司，销售收入5,833,046.88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4号），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收关联方账款

应付关联方账款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99,537.71
500,000.00

17,645,648.76
-

130,189.96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123,603.74
2,062,100.00

17,645,648.76
300,000.00

73,720,473.01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运维服务费和财务服

务费。关联担保是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保。应付关联
方款项主要是应付关联方的运维服务费和财务服务费。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20847号），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23年 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租赁收入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收关联方账款

应付关联方账款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497,191.72
338,655.16
50,000.00

54,217,188.22
593,032.30

-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351,917.42
564,792.66

19,482,964.60
54,217,188.22

-
-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运维服务费和
财务服务费。关联方租赁收入主要是出租给南平市盛美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租赁收入。关
联担保是协鑫新能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保。应付关联方款项
主要是苏州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往来借款。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大华审字[2023]0020925号），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23年 1-6月及 2022
年度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租赁支出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收关联方账款

应付关联方账款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455,587.50
438,706.80
260,000.00

-
51,388,294.89

-
-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342,531.62
881,258.17

7,108,800.00
1,293,846.29

51,388,294.89
0.01

-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运维服务费和财

务服务费。关联方租赁支出主要是向浦城县鑫汇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土地。关联担保是
协鑫新能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保。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南
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借款。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四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其子公司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装机
容量、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合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A.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0,817.92
1,792.28
112.05

9,025.64
260.80

-15,300.49
-15,300.49

137.09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1,375.36
9,319.26

64.58
2,056.10
594.21

-524.07
-524.07
580.4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B. 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8,689.80
7,579.00
3,360.01

11,110.79
668.98

-419.09
-419.09
296.27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8,703.95
18,411.32
3,034.76
292.63

1,471.62
-991.43
-991.05
735.86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C. 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3,595.17
9,474.39
3,121.34
4,120.77
583.30

-155.77
-155.77
212.08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3,539.02
12,612.78
2,823.09
926.25

1,302.94
-291.81
-322.59
571.69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四的标的资产为南京发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项目公司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上海协
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本次交易四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2

类型

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

权利人

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17,000,000.00元

8,0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18年1月10日

2021年4月7日

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
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35,1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2年12月19日

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
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29,0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2年12月21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4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经审计后的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90,256,418.71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福建省浦城县鑫浦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20847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福建省浦城县鑫浦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合并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111,107,909.04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大华审字[2023]0020925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浦城县协鑫合创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合并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41,207,733.18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3】第3191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上海协鑫新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90,256,418.71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80,000,000.00元，评
估减值10,256,400.00元，减值率为11.36%。

（8）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南京发展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4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与南京发展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南京发展及其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合计为0元。

本次交易四完成后，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四完成后，上海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南京发展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上海协鑫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五涉及的目标公司：1、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606万人民币

李勇

916321003108078038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区商务中心六楼

2014年07月28日

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开发、建设及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青海协鑫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8日由青海百能汇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成立时公司名称为海东市百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2018年7月24日，青海百能汇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四川恒
瑞胜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7月24日，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2018年 8月 17日，四川恒瑞胜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100%股权转让给青海协
鑫。2018年11月19日，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加至人
民币1,606万元，青海协鑫占注册资本的100%。

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母公司为青海协鑫，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1.00MW。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销售

收入4,217,496.83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大华审字[2023]0020913号），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
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向关联方出售资产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138,072.63
984,000.00
500,000.00

15,524,881.82
15,740.77
17,787.07

12,671,138.19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113,042.45
14,193,565.25
1,000,000.00

-
-
-

44,583,401.02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和财务

服务费。关联担保是苏州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保。向关联
方出售资产是向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固定资产。应收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
收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往来款项。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南京协鑫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款。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五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9,546.62
3,387.10
3,115.04
6,159.52
421.75
-16.27
-41.59
40.51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9,461.05
6,684.71
2,754.76
2,776.34
916.88
66.74
66.48

378.51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五的标的资产为青海协鑫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公司本次交易五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16,06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3年2月10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大华审字[2023]0020913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61,595,201.84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3】第3195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青海百能光伏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61,595,201.84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0,000,000.00
元，评估减值21,595,200.00元，减值率为35.06%。

（8）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青海协鑫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大华审字[2023]0020913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与青海协鑫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青海协鑫及其
关联方其他应收款合计为17,787.07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目标公司与转让方及其关联
方将对前述债权债务进行整合、抵销，并在交易交割前解决。

本次交易五完成后，青海百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五完成后，青海百能光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青海协鑫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青海百
能光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2、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212万人民币

李勇

91632127310817470B
化隆县巴燕镇马场村

2014年08月11日

开发、建设、运营太阳能光伏发电场；光伏发电技术咨询、培训及服务和研究开发；提供工
程配套服务（项目筹建），光伏发电产品的销售；光伏发电项目投资（未经取得行政许可的
项目除外）

青海协鑫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由银华协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2018年7月24日，银华协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100%股权转让给苏州瑞能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7月24日，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由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2018年8月17日，苏州瑞能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青海协鑫。2018年11月19日，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3,212万元，青海协鑫占注册资本的100%。

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母公司为青海协鑫，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22.00MW。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销售收

入8,574,646.98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75号），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向关联方出售资产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276,146.27
2,036,969.00

-
35,997,576.26

31,231.86
35,292.00

86,901,252.34

226,084.95
8,378,120.00
1,780,000.00

-
-
-

105,454,034.70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和财务服

务费。关联担保是协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保。应收关联
方款项主要是应收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的往来款。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
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借款和应付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协
鑫鑫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五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8,945.70
12,997.33
6,303.87
5,948.37
857.46

-128.58
-179.19

50.08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8,724.80
15,131.09
5,583.81
3,593.70
1,874.15
-92.80
-89.30
659.78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五的标的资产为青海协鑫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

限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公司本次交易五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32,12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3年2月10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75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59,483,726.38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3】第3194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化隆协合太阳
能发电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59,483,726.38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6,000,000.00元，评
估减值43,483,726.38元，减值率为73.10%。本次评估减值主要原因系收益法考虑了各分项资
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未来预期带来的收益情况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运营资质、行业竞争力、公司的管理水平、
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

（8）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与青海协鑫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75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与青海协鑫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对青海协鑫及其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合计为35,292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目标公司与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将对前
述债权债务进行整合、抵销，并在交易交割前解决。

本次交易五完成后，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五完成后，化隆协合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青海协鑫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化隆协合太阳能
发电有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六涉及的目标公司：1、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500万人民币

王恩德

91370826MA3CRXGY05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傅村街道富源路261号

2016年12月16日

光伏电站建设系统集成及运营管理、电量销售；光伏电力相关工程的咨询服务和技术转
让；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建设、投资；排放消减指标出售；种植、销售：蔬菜、瓜果树木、花卉、
中药材；养殖、销售：水产品；农业休闲观光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协鑫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由苏州投资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2017年3月6日，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7,500万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19年7月24日，苏州投资将其持有的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山东

协鑫。
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山东协鑫，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50.00MW。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第一大客户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宁供电公

司，销售收入21,115,046.61元，占营业收入比例99.81%。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53号），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851,790.57
3,150,000.00

86,600,000.00
215,178,275.44

465,422.67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641,509.44
-

2,580,000.00
-

137,823,621.25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财务服务

费、检测服务费。关联担保是协鑫新能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
保。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的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六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36,559.25
23,347.06
6,118.29

13,212.19
2,115.53
-185.86
-202.26
2,560.20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40,759.77
33,170.92
4,715.58
7,588.85
4,275.36
174.37
175.18

3,756.31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六的标的资产为山东协鑫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公司本次交易六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75,0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3年3月30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53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132,121,902.38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3】
第3188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132,121,902.38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为评估
基准日，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12,000,000.00元，评估减值20,121,900元，减值率为15.23%。

（8）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与山东协鑫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53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与山东协鑫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对山东协鑫及其关联方其他
应收款合计为0元。

本次交易六完成后，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六完成后，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山东协鑫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微山鑫能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2、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28万人民币

王恩德

91370681MA3CK7QA9N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海岱工业园

2016年10月25日

光伏电站建设及运营管理、光伏发电、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协鑫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5日由苏州投资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2017年 3月 16日，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628万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19年5月28日，苏州投资将其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山东协鑫。
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山东协鑫，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5.05MW。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龙口市供电

公司，销售收入2,155,679.23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8号），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187,792.84
-

6,826,868.77
208,084.44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107,083.80
520,000.00

6,826,868.77
19,869,973.58

注：出售商品/提供劳务主要是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收取的运营服务费和财务服务
费。关联担保是苏州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山东协鑫新能源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
租赁进行担保。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的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六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3,808.74
1,116.92
1,171.29
2,691.82
215.57
18.67
3.48

20.08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3,871.78
3,240.49
1,004.05
631.29
430.45
26.48

-37.10
447.81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六的标的资产为山东协鑫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公司本次交易六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6,28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19年5月28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8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26,918,237.78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3】
第3186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26,918,237.78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1,000,000.00元，评估减值 5,918,300.00元，减值率为21.99%。

（8）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与山东协鑫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8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与山东协鑫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山东协鑫及其关联方其他应
收款合计为0元。

本次交易六完成后，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六完成后，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山东协鑫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龙口协鑫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七涉及的目标公司：1、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700万元人民币

张志刚

91220822MA14CJPA0X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新发街广白路（经济开发区办公楼318房间）

2017年08月28日

光伏电力生产、销售及相关工程咨询服务，光伏电力项目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沈阳鑫源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由沈阳鑫源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2018年7月，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由人民币2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700万元，沈阳

鑫源占注册资本的100%。
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沈阳鑫源，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5.00MW。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销售

收入7,990,927.25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9号），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402,847.16
1,000,000.00
3,900,000.00

42,036,673.54
-

53,610,505.68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315,094.32
8,195,992.40

12,300,000.00
42,036,673.54
3,624,881.62

57,858,614.66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财务服务

费、技术服务费。关联担保是协鑫新能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
保。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借款和苏州协鑫新能源
运营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协鑫鑫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七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1,862.44
9,795.35
3,393.25
2,067.10
799.09
-36.40
-17.60
370.85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2,519.65
10,444.59
3,008.34
2,075.06
1592.42
171.35
146.79
857.55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七的标的资产为沈阳鑫源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公司本次交易七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担保/合同金额

17,0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3年7月25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9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20,670,960.65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3】
第3182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20,670,960.65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6,000,000.00元，评估增值 5,329,000.00元，增值率为25.78%。

（8）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与沈阳鑫源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9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与沈阳鑫源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对沈阳鑫源及其关联方其他
应收款合计为0元。

本次交易七完成后，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七完成后，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沈阳鑫源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通榆鑫源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八涉及的目标公司：1、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600万元人民币

张志刚

91220822088802277U
吉林省通榆县开通镇新发街广白路（开发区政府办公楼）

2013年12月26日

有机鸡养殖、加工销售；光伏电力生产、销售及相关工程咨询服务；光伏电力项目开发；设
施农业的开发、承包和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苏州发展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由于德利、深圳市聚之盈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万元。成立时注册名称为通榆县咱家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3月，通榆县咱家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类型由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4年3月，通榆县咱家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深圳市聚之盈科技有限公司退出。2015年2月，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新增股东黎宇锋。2015年2月，通榆县咱家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2,700万元，于德利占注册资本的66.6%，黎宇锋占注册资本的33.4%。2015年2月，通榆县咱家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
公司。2015年 8月，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7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于德利占注册资本的66.6%，黎宇锋占注册资本的33.4%。2015年8月，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黎宇锋、于德利退出，新增股东苏州投资。2015年8月，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
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2015年 11月，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万元增加至 3,600万
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23年5月，苏州投资将其持有的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苏州发
展。

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为苏州发展，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5.35MW。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销

售收入7,485,858.81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21号），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234,768.85
-

1,800,000.00
-

65,529,984.85
-

4,669,618.25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318,594.34
21,941.33

905,000.00
22,110,992.40
65,529,984.85

8,758.40
77,432,500.31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财务服
务费、技术服务费。关联担保是协鑫新能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
担保。应付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借款和苏州协鑫新能
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协鑫鑫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八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7,121.39
7,069.91
5,820.40

10,051.49
748.59

-167.15
-167.15
109.2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7,073.74
14,603.20
5,246.86
2,470.54
1,565.14

7.14
6.14

980.50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八的标的资产为苏州发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

限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公司本次交易八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36,0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17年7月12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21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
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100,514,862.74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3】第3180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通榆县咱家禽
业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100,514,862.74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60,000,000.00元，
评估增值-40,514,900.00元，增值率为-40.31%。

（8）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发展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21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
司与苏州发展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对苏州发展及其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合计为0元。

本次交易八完成后，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八完成后，通榆县咱家禽业科技有限
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苏州发展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通榆县咱家禽业
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2、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00万人民币

张志刚

912208213078262964
吉林省镇赉县永安东路（发改局五楼）

2014年06月24日

太阳能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与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苏州发展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由杨柳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2017年1月，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

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2017年1月，杨柳将其持有的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苏州投资。2023年4月，苏州投资将其持有的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苏州发
展。

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为苏州发展，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0.00MW。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城

供电公司，销售收入6,738,307.99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22号），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关联担保（被担保）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357,533.93
-

4,100,000.00
30,186,153.32
9,924,216.33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265,094.30
-
-

30,186,153.32
32,039,475.56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财务服
务费。关联担保是协鑫新能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保。应付关
联方款项主要是应付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往来借款和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
限公司、苏州协鑫鑫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八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8,801.84
4,193.81
2,888.65
4,608.03
673.83
231.39
171.42
-68.65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9,064.14
6,567.13
2,316.14
2,497.01
1,261.34
311.78
211.93

1,266.30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八的标的资产为苏州发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公司本次交易八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20,00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17年6月29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22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46,080,339.93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3】第3179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吉林亿联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46,080,339.93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43,000,000.00元，评
估增值-3,080,300.00元，增值率为-6.68%。

（8）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发展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22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苏州发展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苏州发展及其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合计为0元。

本次交易八完成后，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8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八完成后，吉林亿联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苏州发展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吉林亿联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3、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600万人民币

张钦

91440882MA4URDL32W
雷州市雷城天和开发区[广播电视大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宿舍楼201房]（仅作为办公场所
使用）

2016年07月05日

光伏电力生产、销售及相关工程咨询服务；光伏电力项目开发、投资、建设、运营；农业种
植、水产养殖；农产品、水产品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苏州发展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 2016年 7月 5日由苏州投资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2017年1月，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4,600

万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22年 10月，苏州投资将其持有的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苏州发
展。

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苏州发展，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4.44MW。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唯一大客户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江供电

局，销售收入988,401.67元，占营业收入比例100%。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49号），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150,109.66
220,000.00
140,237.26
49,685.99
30,000.00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101,003.76
380,237.26

7,806,000.00
-

47,728,630.11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财务服务费、技术服务

费。应收关联方款项主要是应收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的服务费。应付关联方款
项主要是应付苏州协鑫鑫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八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7,478.19
1,251.16

20.97
6,227.03

98.84
-291.08
-291.08

29.56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7,826.63
6,266.62

15.11
1,560.01
206.05

-678.71
-678.95
909.07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八的标的资产为苏州发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公司本次交易八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49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62,270,328.98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3】
第3175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62,270,328.98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000,000.00元，评估减值 58,270,300.00元，减值率为 93.58%。本次评估减值主要原因系被评估单位实际装机容量低于备
案容量，未获得国补补贴，导致公司整体经济效益相对较低，收益法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
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未来预期带来的收益情况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
响。

（8）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与苏州发展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849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与苏州发展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对苏州发展及其关联方其他
应收款合计为49,685.99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目标公司与甲方及其关联方将对前述债
权债务进行整合、抵销，并在交易交割前解决。

本次交易八完成后，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八完成后，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苏州发展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雷州协鑫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4、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241万人民币

向昌明

91320301323651684T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黄山街道办事处前王工业园16号

2014年12月30日

太阳能发电；电力供应；光伏电力项目开发、建设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水产品养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苏州发展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由苏州投资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2015年7月，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500万

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15年8月，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600
万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16年1月，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6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3,400
万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18年7月，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4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4,241
万元，苏州投资占注册资本的100%。2019年3月，苏州投资将其持有的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江苏协鑫
新能源有限公司。2023年7月，江苏协鑫新能源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
转让给苏州发展。

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苏州发展，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22.62MW。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 1-6月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客户为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销售收入 7,509,692.18元，占营业收入比例60.9%；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徐州供电分公司，销售收入4,821,493.67元，占营业收入比例39.1%。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6号），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的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担保（被担保）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
497,636.78

77,949,389.61
-
-
-

256,174.68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
559,030.16

77,949,389.61
-
-
-

51,455,009.56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营服务费和财务服务

费。关联担保是苏州协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保。应付关联方
款项主要是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八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17,389.77
8,068.61
2,886.49
9,321.16
1,233.12
210.14
313.10
883.72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17,900.36
14,239.46
2,547.19
3,660.90
2,282.64
-244.82
-239.11
5,626.30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八的标的资产为苏州发展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公司本次交易八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标的资产质押如下：
序号

1
类型

股权质押

权利人

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金额

42,410,000.00元

设立/登记时间

2023年7月13 日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标的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6号），截至2023年6月30日（审计基准日），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93,211,626.99元。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
的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3】
第3189号），本次资产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93,211,626.99元，经评估，以2023年6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8,000,000.00元，评估减值 25,211,600.00元，减值率为27.05%。

（8）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与苏州发展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23]0020916号），截至审计基准日2023年6月30日，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与苏州发展经营性往来余额为0元。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对苏州发展及其关联方其他
应收款合计为0元。

本次交易八完成后，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如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有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披露并履行相应程序。本次交易八完成后，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苏州发展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徐州鑫日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九）本次交易九涉及的目标公司：1、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股东结构

实际控制人

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00万人民币

张钦

91350303MA2YFL3K3N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百威英博食品工业园雪津西大道1号

2017年08月03日

光伏电力生产、销售及相关工程咨询服务；光伏电力项目投资开发。

苏州开发持股100%
朱共山先生

（2）历史沿革
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日由苏州开发出资设立，原注册资本人民

币100万元。2017年12月，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700万元，苏州开发占注册资本的100%。2018年7月，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7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2,000万元，苏州开发占注册资本的100%。
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母公司为苏州开发，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3）主要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业务是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4.46MW。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通过向客户售电等实现盈利。
（4）客户集中度2023年1-6月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客户为百威雪津啤酒有限公司，销售收入2,669,848.13元，占营业收入比例50.8%；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莆田供电公司，销售收入2,585,935.63元，占营业收入比例49.2%。
（5）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A.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大华审字[2023]0020926号），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2023年1-6月及2022年度
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担保（被担保）

关联方拆入/收回金额

关联方拆出/归还金额

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2023年1-6月
/2023年6月30日

-
445,987.84

35,448,198.36
30,000.00

-
-

167,287.76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
286,069.44

35,448,198.36
2,450,000.00

-
-

20,207,501.51
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主要是莆田涵江鑫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支付的运维服务费和财务

服务费。关联担保是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进行担保。应付关
联方款项主要是苏州协鑫新能源运营科技有限公司的运维服务费。B. 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九完成后，就其未来潜在的关联交易，协鑫能科控股股东天津其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共山先生将继续履行出具的《关于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的声明与承诺》。

（6）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计机构

审计意见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1-6月
（已经审计）

8,381.56
3,635.61
2,440.57
4,745.95
525.58
94.21
81.06

170.12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已经审计）

8,252.75
5,706.79
2,099.94
2,545.95
1,070.69
166.11
118.02
848.13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保留意见

（7）标的资产概况
（下转B39版）


